
四、法律規定教育議題納入課程實施情形（表 7-1-1）二年級 

113 學年度 

重要教育工作 

納入課程規劃實施情形 

（請視實際情形自行增列，內容須與各年級彈性課程或領域課

程計畫相符） 

備   註 年級 學期 
彈性課程 

或領域別 
主題名稱 週次 節數 

環境教育 
(二) 

年級 
上 

語文 

第四課水草下

的呱呱 

第五課沙灘上

的畫 

第六課草叢裡

的星星 

來閱讀一：小

蜻蜓低低飛 

第十二課詠鵝 

5 

6 

7 

9 

17 

6 

6 

6 

6 

6 

每學年 4 小

時(6 節課) 

 

融入課程、 

結合校外教

學或學校宣

導 

數學 

第 2 單元二位

數的加法 

第 6 單元 2、

5、4、8 的乘

法 

第 8 單元 3、

6、7、9 的乘

法 

3 

11 

12 

15 

16 

4 

4 

4 

4 

4 

生活 

第一單元地震

來了不慌張 

第二單元地震

應變有方法 

第三單元防震

大使 Go！

Go！Go！ 

第一單元光和

影 

第二單元光影

魔法師 

第三單元光影

小故事 

第一單元泡泡

在哪裡 

第二單元泡泡

變變變 

第一單元學校

附近有什麼 

第二單元分享

學校附近的故

事 

第一單元五花

八門的米食 

1 

2 

3 

4 

5 

6 

7 

8 

9 

10 

11 

12 

13 

14 

15 

19 

21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

第二單元珍惜

食物 

下 

語文 

第一課種子旅

行真奇妙 

第二課第一次

旅行 

1 

2 

6 

6 

數學 
第 4 單元 0、

1、10 的乘法 

7 

8 

4 

4 

生活 

第一單元塑膠

垃圾好可怕 

第二單元我的

減塑行動 

第一單元種子

藏哪裡 

第二單元種子

大發現 

第一單元 

色彩大發現 

第二單元色彩

會說話 

第三單元色彩

大集合 

1 

2 

3 

4 

5 

6 

7 

14 

15 

16 

17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6 

全校 
上     

下     

性別平等教育 

(二) 

年級 

上 

生活 

第一單元光和

影 

第二單元光影

魔法師 

第三單元光影

小故事 

5 

6 

7 

8 

6 

6 

6 

6 

每學期至少

4 小時 

(6 節課) 

 

除正式課程

以外規劃外

加課程或活

動 

數學 

第 6 單元 2、

5、4、8 的乘法 

第 8 單元 3、

6、7、9 的乘法 

11 

12 

15 

16 

4 

4 

4 

4 

下 

語文 
第十二課玉兔

搗藥 
17 6 

數學 
第 4 單元 0、

1、10 的乘法 

7 

8 

4 

4 

全校 

上  
性別平等教育

宣導 
5 1 

下  
性別平等教育

宣導 
5 1 

性侵害犯罪防

治課程 

(二) 

年級 
上 語文 第九課好味道 13 6 

每學年至少

4 小時 



下     (6 節課) 

 

除正式課程

以外規劃外

加課程或活

動 全校 

上  

性侵害防治暨

防治兒童性剝

削宣導 

12 1 

下  

性侵害防治暨

防治兒童性剝

削宣導 

12 1 

家庭教育課程 

(二) 

年級 

上 

閩南語 

一、禮貌的囡

仔 1.心肝仔囝 

 

二、我的鉛筆

盒仔 3.鉛筆 

1 

2 

3 

4 

12 

1 

1 

1 

1 

1 

每學年至少

4 小時 

(6 節課) 

 

除正式課程

以外需規劃

外加課程及

活動 

健體 

壹、健康有一

套 

三.我愛家人 

10 

11 

12 

1 

1 

3 

下     

全校 
上     

下     

家庭暴力防治

課程 

(二) 

年級 

上 健體 

壹、健康有一

套 

三.我愛家人 

10 

11 

12 

13 

1 

1 

1 

1 
每學年至少

4 小時 

(6 節課) 

 

可融入課程

或結合學校

宣導 

下     

全校 

上  
防治家庭暴力

宣導 
16 1 

下  
防治家庭暴力

宣導 
16 1 

備註： 

1. 其他於嘉義縣 113學年度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注意事項中臚列，非屬上列五項之議題，請自行增

加欄位。 

2. 若該議題安排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以外的宣導或活動，請填寫於「全校」欄位。 

3. 請在課程計畫當中，特別將法律規定教育議題 以及 安全教育 (交通安全教育、防災教育、水域

安全教育)、戶外教育、生命教育、品德教育、高齡教育、 特別標註。(可以使用其他顏色、網底

或字體加粗 標註) 


